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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 2016 年發行之第 1 版 ISO 16890-4，不變更技術內容，制定成為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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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為建立一種用以測定最低區間測試效率之調和處理方法。本標準意旨與

CNS 16890-1、 CNS 16890-2 與 ISO 16890-3 等標準合併使用，另提供試驗樣品與

調和處理箱體相關要求，及相應依循之調和處理程序。  

本標準中所述調和處理方法適用於標稱截面積 610 mm× 610 mm (24 .0  英 吋 × 24.0

英吋 )之試驗樣品。  

ISO 16890 標準 (各部標準 )所提及一般空氣流通用空氣微粒物質過濾網為依照 ISO 

16890 標準 (各部標準 )等規定之程序下試驗，其 ePM 1 效能小於或等於 99 %，且

ePM 1 0 效能大於 20 %者。  

備考：  於本測試程序的下限設定於最小 ePM 1 0 效率為 20 %，是以當受測試濾網部

件低於此效率等級時，將非常難以符合本程序統計有效性之要求。  

空氣濾網部件非於上述氣膠區間效率者，請參考其他適用之測試方法進行評定。

(參見 ISO 29463  (各部標準 ) )  

使用於攜帶式室內空氣清淨機之過濾網部件非屬於 ISO 16890 本部之適用範圍。  

依循 IS0-16890（各部標準）所獲得的效能結果不能以此量化運用於預測實際產品

使用之效率和使用壽命評估。  

ISO 16890 本標準所產出之結果亦可用於其他以測定或分級於 0.3 μ m 至 10 μ m

粒徑範圍內之區間效率且將靜電移除機制視為一項重要評判因素的其他標準，例

如 ISO 29461 標準。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份者，適用該年份之

版次，其餘適用最新版 (包括補充增修 )。  

CNS 16890-1  一般通風用空氣濾網－第 1 部：基於微粒物質效率之技術規格、

要求及分級系統  

CNS 16890-2  一般通風用空氣濾網－第 2 部：區間效率與空氣流阻抗之量測  

ISO 16890-3  Air  fi l te rs  for  general  venti la t ion −  Par t  3 :  Determination of the  

 gravimetr ic  e ff ic iency and  the  a ir  f low res is tance versus the  mass o f  

 test  dust  cap tured  

ISO 29464  Cleaning equipment for  air  and  other  gases  −  Terminology  

3.  用語及定義  

依本標準之目的，適用 ISO 29464 標準及以下之用語及定義。  

3.1  最低區間測試效率 (minimum fractional  tes t  ef f iciency)  

施行 ISO 16890 本標準定義之調和處理方法後所得區間效率。  

備考 1.亦稱為〝最低濾網效率〞或〝最低測試效率〞。  

備考 2.最低區間測試效率應為依循 CNS 16890-2 標準測試而得。  

4.  符號與縮寫  

IPA 異丙基醇  (異丙醇 )  



 

 

 

 

 

CNS 草 -制 1100038:2023 

－ 4－  

MSDS 物質安全資料表  

5.  一般調和處理試驗要求  

5 .1  一般  

本程序運用於確定最低測試效率及查驗濾網區間效率是否為依藉著靜電移除之

機制。而此則藉以量測未經處理之濾網的移除效率及其經調和處理後相應效率而

所實現之。  

許多類型的空氣濾網於不同程度上依藉著纖維靜電加植以實現於低空氣流率阻

抗具較高微粒移除效率之成效，尤其是在其使用壽命之初期。  

然於使用期間曝露於如燃燒微粒、細微粒或油霧等些考驗形態將可能影響其電性

加植之效應，以致初始效率可能大幅下降於使用後初期階段。區間效率之損失可

能藉由過濾介質材收集微粒後略微提升機械效率而減緩。而此損失量與提升量則

依濾網型態、使用場域與大氣條件而有所不同。  

於此闡述間接且量化顯現靜電加植效應對全尺度濾網的初始性能影響程度之程

序 (量測依循 CNS 16890-2 標準 )。其象徵為移除靜電效應 (或以 IPA 蒸氣調和處理

至最低限度 )及不具有機械效率增加下所得之效率水準。而此非意謂受測狀態

(“靜電消除〞 )效率始終代表實際使用期之表現。於 ISO 16890 本標準所描述對

濾網之處理方案可能影響纖維基材之結構或纖維化學作用或甚至完全破壞濾網

介質材。故此程序可能非適用於所有類型之濾網。如消除程序顯現出可見之改變

(物理變化或空氣流率阻抗改變超出 10 %或最低允許值 10 Pa)，則不適用於 ISO 

16890 本標準且該濾網無法依循 ISO 16890-1 標準進行等級分類。  

5.2  試驗樣品要求  

試驗樣品應已設計或標記進而防範安裝錯誤。整體之試驗樣品 (試驗樣品及框體 )

應採用適當材料製作而成，以抵抗於一般使用及其運作期間可能暴露之溫度、濕

度與腐蝕等狀態範圍。  

5.3  試驗樣品選擇  

試驗樣品應依循製造商建議進行安裝，且平衡調整於標準氣候條件後，再秤其重

量以四捨五入取值至克。於開始調和處理前，應依循 CNS 16890-2 標準中所述量

測程序測定其初始空氣流率阻抗與初始區間效率。  

試驗樣品應為濾網部件實物尺度於標稱截面尺寸 610 mm× 610 mm (24.0 英吋  

× 24.0 英吋 )且最大長度 (深度 )為 760 mm (30 英吋 )。基於任何因素，如因尺寸而

試驗樣品無法於標準測試條件下實施調和處理者，則容許以兩個或多個相同款式

( type)或型號之試驗樣品組合，前提為此濾網組合件不會發生洩漏。於較長或較

深之濾網可相應比例調整 7.1 所定義的調和處理箱體。此類運用輔助設備之操作

條件應予以記錄。  

5.4  調和處理箱體要求  

調和處理箱體的關鍵尺寸和佈置揭示於 ISO 16890 本標準之圖說中，亦期望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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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建構符合 ISO 16890 於本標準對調和處理箱體之功能要求的指引。除另有

說明，否則揭示所有尺寸均為強制性。除另有說明，否則單位為毫米  (英吋 )。可

任意設計未規範之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支撐框架、 IPA 托盤、調和處理箱體周遭

環境和附屬設備），但該設備應具有足夠的量能以滿足於第 8 章節規定之功能、

健康與安全性要求。  

6.  調和處理用材料  

調和處理階段用以濾網介質材的靜電消除及使濾網纖維上表面靜電電荷均衡之液

體為異丙基醇 ( IPA，習知之異丙醇或 2-丙醇 )。將 IPA 置放於調和處理箱體內部，

使其蒸散至 IPA 蒸氣達到均衡於箱內環境空氣中。故液態 IPA 不會與濾網介質材

接觸。  

ISO 16890 於本標準並未聲明已探討所有可能涉及健康與安全之議題。於實施此方

法前，ISO 16890 本標準之使用人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員工健康與安全。此

外，負相關責任之使用人應注意充分遵守官方或法律規定。  

 

異丙醇 ( IPA) - 化學式： C3 H8 O 

異丙醇特性：  

密度   0 .7855 kg/m
3
 

分子量  60.09 g/mol  

熔點   185 K 

沸點   355 K 

閃點   285 K 

點燃溫度  689 K 

蒸氣壓  於 298 K 為 0.0597 巴 (bar) /於 293 K 為 0.0432 巴 (bar) /於 303 K

 為 0.0814 巴 (bar)，依下式計算之。  

 

           
 

   
 

式中，  壓力          溫度      

                     

          

備考： 1 巴 (bar)  =  100 千帕斯卡 (kPa)。  

爆炸極限值 (於空氣中 )於 293K 時之下限濃度值 2 % (體積 )及上限濃度值 12 % (體

積 )  

CAS 編號  67-63-0  

於調和處理試驗用之 IPA 應具有 95.5  %之最低純度值。  

7.  調和處理箱體  

7 .1  一般  

OH 

H 3 C— CH— C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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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處理箱體應包含一濾網容納腔室與一或兩個 IPA 托盤容納腔室。每一腔室可

具獨立之櫃門以供操作。濾網容納腔室應可供安裝一個實物尺度之濾網 (試驗樣品 )

於內，且該安裝方式將不會使濾網接觸到調和處理箱體之壁面，並可使空氣 /蒸氣

以擴散自由流通於周圍。於 IPA 托盤容納腔室與濾網容納腔室之間應有一空氣流

通開口，以確保空氣與 IPA 蒸氣之混合氣體於整調和處理箱體內盡可能容易達到

平衡。為確保非剛性、自體支撐結構 (如袋式濾網 )之試驗樣品亦可讓所有介質材

表面於空氣與 IPA 蒸氣之混合氣體中之安裝的妥善方案，則將濾網支撐框架以水

平放置且垂直懸掛試驗樣品 (濾網之粉塵氣流側面向腔室上方，而濾網之乾淨氣流

側則面向腔室下方 )。  

7.2  調和處理箱體之尺寸與建構材料  

調和處理箱體應以不銹鋼或鍍鋅鋼所製成。 IPA 蒸氣密度較大於空氣而可能使腔

室內形成分層，以致可能使濾網所有面積非皆受到 IPA 蒸氣之濃度。故於櫃體之

IPA 容納腔室內放置數個鄰近濾網容納腔室之 IPA 托盤，以此快速獲得 IPA 蒸氣

均勻分布於腔室中。  

調和處理箱體應具可容納一截面尺寸為 610 mm× 610 mm (24.0 英吋 × 24.0 英吋 )之實

物尺度濾網。且於試驗樣品最大長度 /深度應為 760 mm (30 英吋 )。為使空氣以擴散

自由流通於試驗樣品周圍，濾網容納腔室外部尺寸應為 750 mm× 750 mm× 850 mm 

(29.5 英吋 × 29.5 英吋 × 33.5 英吋 )。圖 1 所揭示為調和處理箱體之建議大小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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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為毫米 (mm)  

 

 

圖 1  調和處理箱體示意圖  

 

為確保 IPA 很快速飽和於調和處理箱體內之空氣，於開始調和處理前應加入於各

托盤中總計量至少 1 dm
3
[=786 克 (g)、 34 液量盎司 ( f l  oz)、 0.028 盎司 (oz)]之 IPA

液態。各托盤應提供 IPA 蒸散用之自由表面積合計至少為 1.0 m
2
 (10.8 f t

2
)。每一

托盤應注入液態 IPA 且於調和處理程序開始前予以覆上蓋子。於調和處理箱體內

空氣與 IPA 蒸氣之混合氣體不應與環境空氣相互作用 (適當的密封 )  

裝有 IPA 之容器應不得直接接觸到陽光或任何其他可能顯著改變蒸氣特性之熱輻

射。透過遵守此規定及將溫度與濕度控制於指定範圍內，箱體內空氣則幾乎為飽

和 IPA 蒸氣，不須使用儀器以查驗試驗樣品周圍之 IPA 蒸氣濃度。  

應除去覆於裝有液態 IPA 托盤上之蓋子，並放入於濾網座箱中。於關閉箱體櫃門

後等待 30 分鐘。接著開啟濾網側之櫃門，並將試驗樣品置入於其中 (上游側以垂

直 /水平向對 IPA 方向 )。  

將櫃門關緊。於達到一次之調和處理時間後開啟櫃門且迅速卸除試驗樣品。最後，

拉出 IPA 托盤並於托盤上覆以蓋子後存放於排氣罩 (櫃 )中。  

7.3 環境、溫度與相對濕度  

於設置有調和處理箱體之房間內空氣應控制在 (25±5)  ℃  [ (77±9)  ℉ ]且相對濕

度為 (40±20)  %。調和處理箱體內蒸發與擴散過程對室內空氣溫度特別敏感，故

該溫度值應以連續或至少每一小時做成紀錄。其溫度量測裝置應準確至± 1 ℃  

(1 .8  ℉ )之內。而相對濕度量測裝置應準確至±2 %之內。該溫度與相對濕度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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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應每年予以校正。於相對濕度依季節險種變化之地區可能須更高之校正頻

率。  

以室內空氣作為平衡調整用之標準氣候條件應為 (23±5)  ℃  [ (73±9)  ℉ ]且於相

對濕度為 (45±10)  %。  

8.  安全議題  

此調和處理試驗需要使用危害健康之試劑 ( IPA)。 ISO 16890 於本標準並未聲明已

探討所有可能涉及健康與安全之議題。  

於實施此方法前，ISO 16890 本標準之使用人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員工健康

與安全。此外，負相關責任之使用人應注意充分遵守官方或法律規定。  

於附錄 A 中揭示一些參考注意事項。  

9.  試驗方法  

9 .1  一般  

所描述程序是基於經異丙醇 ( IPA)標準化處理後，作以評估靜電對一全尺度濾網的

區間效率之影響。  

異丙醇試驗為未經處理濾網之首次區間效率量測所構成，再將試驗樣品以 IPA 蒸

氣施行調和處理，如回收重複使用 IPA 者，其 IPA 純度應維持於 99.5  %以上。濾

網已曝露於 IPA 蒸氣後，將其置放於標準氣候條件下至少 30 分鐘。然後依循 CNS 

16890-2 標準如同調和處理前所執行初始區間效率般使用相同方法與試驗氣膠下，

重複施行區間效率之量測。為確保樣品中無殘留 IPA，該樣品以 (23±5)  ℃  [ (73

±9)  ℉ ]且相對濕度為 (45±10)  %之試驗空氣流通過 10 分鐘使其清潔，再重複施

行區域效率測試。  

使用於第 7 章節所描述之調和處理箱體以完成異丙醇蒸氣處置作業。該系統包含

數個裝載液態異丙醇托盤或容器。濾網應會遭受數個附加試驗，因此於整個測試

程序期程中規劃無汙染環境條件以將濾網保存完好無損是很重要。  

執行異丙醇蒸氣暴露之調和處理如下所示：  

(a)  使試驗樣品置於標準氣候條件下至少 30 分鐘以平衡之。將試驗樣品秤重以四

捨五入計算至克，再依循 CNS 16890-2 標準 (或其他標準，如可適用者 )以測

量此全新且完好無損樣品之初始區間效率與空氣流率阻抗的數值；  

(b)  依所述之程序調和處理濾網；將試驗樣品暴露在飽和 IPA 蒸氣 /空氣之混合氣

體中於 (25±5)  ℃ [(77±9)  ℉]下 24 小時；  

(c)  使試驗樣品置於標準氣候條件下至少 30 分鐘以平衡後，將其秤重及測量區間

效率與空氣流率阻抗。於以乾燥且乾淨空氣流通過 10 分鐘使其清潔後，再重

複一次區間效率測試。  

於下列情境下，應執行涵蓋第二個全新試驗樣品調和處理之試驗：  

(a)  重量之變異大於±1 %或超過最大限值±20 克 (  g)；  

(b)  空氣流率阻抗所變化量大於±10 %或超過±10 Pa，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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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0.4  μm 區間效率超過於空氣流通使其清潔後之濾網相對測得效率百分點

加 /減 5 個百分點之變異。  

如無法符合上述所要求之精確性，則試驗應予以停止，且查明如濾網介質材或濾

網結構是否受 IPA 蒸氣所影響，或如藉驗證測試以顯示為試驗風管與程序之錯誤

所致。  

9.2 調和處理程序  

試驗樣品調和處理程序應遵循所列步驟。  

(a)  使試驗樣品置於標準氣候條件下至少 30 分鐘以平衡之。將試驗樣品秤重以四

捨五入計算至克，再依循 CNS 16890-2 標準 (如尚未施行者 )測量此全新且完

好無污樣品之初始區間效率與空氣流率阻抗的數值。  

(b)  遵循第 7 章節最低要求將 IPA 裝填於托盤中。將每一托盤秤重以四捨五入計

算至克 (符合第 8 章節相關安全議題 )  

(c)  將 IPA 托盤依序放置於箱體內，於最後一個 IPA 托盤完成置放後移除所有托

盤上之蓋子。關上托盤所在區段之櫃門，然後等待 30 分鐘。  

(d)  開啟濾網置放區段之櫃門後立即將受測濾網嵌入於適當位置。確認濾網是以

容易實現藉由擴散即可使調和處理箱體內 IPA 濃度於相等程度之方式安裝。  

(e)  於計時器上設定調和處理時間為 24 小時後即開始調和處理程序；於 (25±5)  

℃  [ (77±9)  ℉ ]條件下將試驗樣品暴露在飽和 IPA 蒸氣 /空氣之混合氣體中連

續 24 小時。包含大氣壓力等室內氣候條件應予以紀錄 (及予以控制，如必要

的話 )。  

( f)  於達到調和處理時間後，開啟濾網置放區段之櫃門且立即移出受測濾網。關

閉櫃門並轉緊螺旋鈕。  

(g)  使試驗樣品置於標準氣候條件下至少 30 分鐘以平衡之。  

(h)  拉出 IPA 托盤且將其覆以蓋子後放置於排氣櫃內部。將每一托盤秤重以四捨

五入計算至克用以測定 IPA 蒸散之總量。  

( i )  將濾網秤重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克，再依循 CNS 16890-2 標準測量其之區間效

率與空氣流率阻抗。以乾淨空氣流通過 10 分鐘使其清潔後，再重複一次區間

效率測試。  

( j )  應於 50 %空氣流率下施行第三次區間效率測試，以作為一項調和處理後完全

靜電消除之附屬指標。當效率曲線顯現於 0.4  μm 之變異量 >5 個百分點值時，

同一試驗樣品應再次調和處理 24 小時。重複相同程序直至於 100 %與 50 %

空氣流率下所測得 0.4  μm 效率值差異小於 5 個百分點為止。  

10.  驗證  

溫度量測與相對濕度傳感器應每年至少查驗或校正一次。  

於此方法中所使用之全部其他儀器應依循製造商之建議予以校正與維護。  

調和處理箱體之氣密性應定期以洩漏試驗查驗之，如同於 CNS 16890-2 標準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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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洩漏試驗。調和處理箱體應予以密封且為施加 200 Pa 過量壓力下於一分鐘所

下降量不超過 30 Pa，以避免 IPA 蒸氣不必要之溢出、降低爆炸風險及人員暴露

於 IPA 蒸氣中。此為所允許的氣密結構，而此所導致 IPA 損失量於整個調和處理

24 小時週期最大為 30 克 (g)。  

調和處理箱體之所有人或操作者應始終備有一份隨時可提供最後一次各驗證測

試結果之驗證試驗報告書。  

11.  報告結果  

試驗結果應依 CNS 16890-2 標準用以揭示區間效率及空氣流率阻抗之測試報告格

式製作報告，其包含為濾網製造商、濾網型號及描述之資訊。  

以下列示關於調和處理期間的狀態與測試數據等額外資訊應予以報告之。  

(a)  於調和處理時期遵從已給定限值內的室內空氣溫度、相對濕度與大氣壓力等

範圍；  

(b)  IPA 液體純度 (最低為 99.5  %)；  

(c)  暴露 /調和處理時間；  

(d)  調和處理箱體之說明包含具有主要尺寸、箱體容積、 IPA 托盤總量、遵循第 7

章節最低規則之蒸散面積 (托盤數量與尺寸 )與所添加於托盤 IPA 總量等資訊

的照片及 /或圖面；  

(e)  試驗樣品於調和處理前與後之重量，用以測定 IPA 蒸散總量所需 IPA 托盤於

調和處理前與後之重量；  

( f)  於調和處理前與後試驗樣品在額定空氣流率下之空氣流率阻抗。所發表報告

之空氣流率阻抗數據值應以 SI 單位 -帕斯卡  (Pa)呈現時僅為整數值 (無小數

或分數 )或以 IP 單位 -英吋水柱  ( inch H2O)呈現時則為至小數點後兩位 (參見  

CNS 16890-2)；  

(g)  於調和處理前與後試驗樣品在額定空氣流率下之區間效率曲線，其亦包含經

調和處理後於 50 %額定空氣流率下之區間效率量測結果。所發表報告之區間

效率所有數據值應僅為整數值 (無小數或分數 )；  

(h)  附加註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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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於使用 IPA 之健康與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項  

 

A.1  一般  

此調和處理試驗需要使用危害健康之試劑 ( IPA)。 ISO 16890 於本標準並未聲明已

探討所有可能涉及健康與安全之議題。  

於實施此方法前， ISO 16890 本標準之使用人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員工健

康與安全。此外，負相關責任之使用人應注意充分遵守官方或法律規定。  

A.2  對應 IPA 健康與安全風險之可能措施 (尚未完備 )  

空氣與 IPA 蒸氣之混合氣體所構成不超過空氣中 IPA 爆炸極限值及 IPA 蒸氣 /飽和

空氣比之爆炸危害混合物 (參見第 6 章節 )。  

基於調和處理箱體循環之空氣與 IPA 蒸氣混合氣體衍生可能爆炸危害之結果，可

能須一爆炸區域之聲明，以此導入多項預防措施，如切斷各種燃燒源、箱體接地

與其他更多措施。  

基於爆炸之風險，調和處理箱體所有單一部件皆應接地以預防表面帶有靜電。  

調和處理箱體本體應放置於特定通風排氣罩下或類似可排出於調和處理期間所

衍生 IPA 蒸氣之場域，特別是當開啟箱體之櫃門時。  

於裝卸操作液態 IPA 時，務必穿戴手套與防護面罩以避免吸入蒸氣。於整個操作

過程中應遵守此規定。另應遵從物質安全資料表之規定，且將物質安全資料表置

放於調和處理箱體上。  

此外，於施行此些測試時應遵從所有涉及健康與安全之國家或地方法規 (例如最高

作業場所濃度 )以避免健康與安全問題。  

假如國家或地方法令規定設備之指定構造且依其使用之，則應依循其規定，即使

相關規定牴觸於 ISO 本標準所給予之建議。於任何情況下，所有關於健康與安

全之國家或地方法規皆應予以實現。  

於任何情況下，安全措施皆應採取符合當地防爆安全規則，例如依循當地準則選

用防爆設備 (泵、閥件、等等 )、所有設備部件接地、免除或減少非接地表面。  

核實將 IPA 與空氣之混合氣體排放至戶外是否符合當地規章與法令下所允許。  

此為建議事項，可就健康與安全事項諮詢專業人員。  

於充填托盤作業時應於排氣風罩下施作。  

A.3  調和處理箱體之替案  

可以實施調和處理箱體之替案設計，假如使用者可證明採用之設計替案與使用

ISO 16890 於本標準中 (參見第 7 章節 )所定義之箱體所獲得之結果相同。  

此可能為一項對員工的健康與安全保護措施之詳細規劃的結果。於工作小組中討

論了如下揭示之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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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箱體由 3 區段所構成，如圖 A.1 所描述之。  

 

 

圖例  

A 上層分散與液滴排除之區段包含至少三個帶有孔洞之管件。  

B 濾網容納腔室於中層。  

C 循環空氣收集區段於下層  

1  Laskin 噴嘴蒸發器  

2  於兩金屬隔柵間過濾介質材填充層 (於 ePM 1 0 至少 50%效率 )  

3  試驗樣品  

4  壓縮機 [防爆型，體積流率為每分鐘 25 立方分米 (dm
3
) ]  

 

圖 A.1 調和處理箱體與 IPA 蒸氣系統之示意圖  

 

該調和處理箱體內 IPA 蒸氣之氣體為藉由再循環空氣流通過三個具液態 IPA 且設有

Laskin 噴嘴之單元後所產生。從 Laskin 單元所流出為具飽和 IPA 且另外夾帶著 IPA

氣膠於內之空氣。任何 IPA 氣膠則藉由於箱體上層區段 A 之過濾介質材填充層所捕

集，而其後再蒸散於空氣中。基於對箱體之空氣交換率將使箱體內空氣具有飽和 IPA

蒸氣。經 24 小時之暴露時間後，可使用再循環泵排出箱體內之空氣，該再循環泵應

具有一空氣流率可導致箱體內具每小時大於 3.5 倍箱體容積之換氣率。以再循環新鮮

空氣經 30 分鐘後，於箱體與試驗樣品中 IPA 將會很低，以致箱體可於無爆炸風險或

健康問題下開啟，且試驗樣品可無須再予以延遲時間施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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